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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

关于对无锡路通视信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的

关注函

创业板关注函〔2025〕第 7 号

无锡路通视信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、监事会：

2025 年 6 月 28 日，我部向你公司发出《关于对无锡路

通视信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》（创业板关注函〔2025〕

第 6 号），你公司于 2025 年 7 月 11 日披露《关于深圳证券

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》等公告。我部对此高度关注，请

你公司董事会、监事会结合函询相关股东情况，进一步核实

并说明以下问题：

一、回函显示，2025 年 5 月 7 日，吴世春与顾纪明、萍

乡汇德企业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汇德合伙”）、

蒋秀军、尹冠民、庄小正（以下合称 “股份转让方”）分

别签订《股份转让协议》和《表决权委托协议》，约定股份

转让方向吴世春转让合计 6.4%的公司股份，股份的实际受让

主体是未来设立的以吴世春为普通合伙人暨执行事务合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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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的有限合伙企业“梅岭合伙”。股份转让方将其转让股份

所对应的表决权不可撤销地全权委托给吴世春行使，委托期

限自《表决权委托协议》签署之日至 2025 年 7 月 31 日或股

份转让过户完成止。

顾纪明、尹冠民分别与吴世春签署的落款为 2025 年 5

月 26 日的《表决权委托协议之补充协议》载明，鉴于《股

份转让协议》和《表决权委托协议》未能满足监管规则要求，

自《表决权委托协议之补充协议》签署之日起，标的股份项

下表决权归顾纪明、尹冠民行使，《表决权委托协议》对各

方不再具有法律约束力。

顾纪明、尹冠民分别与吴世春签署的落款日期为 2025

年 6 月 24 日的《确认函》载明，因《股份转让协议》未能

满足监管规则要求，上述协议已于 2025 年 5 月 26 日经双方

口头协商一致终止，协议自该日起不再具有法律效力。

庄小正、蒋秀军、汇德合伙分别与吴世春签署的落款日

期为 2025 年 6 月 29 日的《股份转让协议终止确认函》和《表

决权委托终止确认函》载明，因《股份转让协议》和《表决

权委托协议》未能满足监管规则要求，上述协议自动终止，

不再具有法律效力。

请吴世春：

（1）说明 2025 年 5 月 26 日与顾纪明、尹冠民仅签署书

面协议约定终止《表决权委托协议》，未签署书面协议约定

终止《股份转让协议》的原因；吴世春主张《股份转让协议》

于 2025 年 5 月 26 日口头终止的依据，是否符合《股份转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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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议》关于对协议的修改或删除需以书面方式进行的约定，

是否能够产生终止协议的法律效力。

（2）说明 2025 年 5 月 26 日未能同时与庄小正、蒋秀军、

汇德合伙签署书面协议约定终止《股份转让协议》和《表决

权委托协议》的原因；吴世春主张上述协议已自动终止的依

据。

（3）结合问题（1）（2），进一步确认《股份转让协议》

和《表决权委托协议》是否确已终止，终止的具体时间和法

律依据。

（4）说明吴世春向公司提交的各项书面文件的内容是否

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并报备相关佐证材料。

（5）结合上述问题进一步论证吴世春、顾纪明、尹冠民

是否符合提议改选董事会的法定条件。

二、回函显示，公司监事会拟召集临时股东会的会议地

点为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建筑西路 599号无锡国家工业设计

园一号楼四楼五号会议室，董事会认为该地点不属于公司住

所地或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会会议地点，不符合《上市公司

股东会规则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。

1.请监事会：

进一步说明上述临时股东会会议地点是否符合《上市公

司股东会规则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，以及监事会关于召集临

时股东会的后续安排。

2.请董事会：

（1）说明监事会拟召集临时股东会的会议地点与你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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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所地以及近期董事会确定的股东会召开地点的距离，是否

便于公司股东参会。

（2）《公司法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，公司股东会的

会议召集程序、表决方式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，

股东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，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。

但是，股东会的会议召集程序或者表决方式仅有轻微瑕疵，

对决议未产生实质影响的除外。请结合上述规则以及问题（1）

的回复，进一步说明监事会召集临时股东会的地点是否仅构

成召集程序的轻微瑕疵，你公司不予披露监事会决议和临时

股东会通知的依据是否充分。

三、回函显示，董事会认为公司专门委员会议事规则并

未排除股东可以无因解除董事职务的规定。

请董事会：

（1）进一步说明你公司专门委员会议事规则中关于专门

委员会委员职务不得被无故解除的规定，是否仅指董事会不

得无故解除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；如专门委员会委员丧失董

事身份，解除其职务是否构成无故解除。

（2）结合问题（1）的回复，进一步说明提案股东拟罢

免现任非独立董事的合法合规性。

请律师对上述所有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5 年 7 月 21

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江苏证

监局。

我部提醒：上市公司董事会、监事会、股东均应当严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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遵守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》和我所

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等相关规定，依法依规行使权利，

履行义务。

特此函告。

深圳证券交易所

创业板公司管理部

2025 年 7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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